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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通过对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各类主要事故死亡率以及自然灾害死亡率进行统

计分析，并结合个人风险接受准则的制定原则，给出了中国建议的公路 交 通 行 业 个 人 风 险 接

受准则；通过对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社会风险接受准则进行分析探讨，结 合 社 会 风 险 接 受 准

则的制定原则以及中国国情，提出 了 建 议 的 中 国 公 路 隧 道 运 营 社 会 风 险 接 受 准 则Ｆ－Ｎ 曲

线，进而给出了建议的经济风险接受准则Ｆ－Ｄ曲线以及环境风险接受准则Ｆ－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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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隧道作为地下工程具有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在建

设和运营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自１９９９年勃朗

峰隧道发生严重火灾以来，国内外在公路隧道建设和

运营过程中发生了多起重大事故，这些事故造成了巨

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不良影

响，并引发了公众对公路隧道运输的不安全感。如何

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当的手段来减少事故发生的

频率或减小事故发生的后果，均属于风险管理的范畴。
因此，将风险管理的相关理论引入到隧道工程中已刻

不容缓。中国对于隧道建设期风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运营期风险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尤其对于风险接受准则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这就

使得风险评估结果没有合适的标准可以遵循，无法合

理判定风险是否可以接受。因此，对于公路隧道运营

风险接受准则的研究也迫在眉睫。

１　风险接受准则概述

风险接受准则（Ｒｉｓｋ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表示在

规定的时间内或系统的某一行为阶段内可接受的风险

等级，它是风 险 分 析 以 及 制 定 减 小 风 险 措 施 的 基 础。
因此，在进行风险分析时风险接受准则应是预先给定

的。在制定风险接受准则时，除了考虑人员伤亡、经济

损失等可量化的指标外，还需考虑难以货币化的因素，
如潜在的环境损失、污染、人员健康或社会公众影响等

方面的因素。根据国内外研究资料及工程风险后果，
国内外基本上将风险接受准则分为３大类，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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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风险接受准则分类

１．１　个人风险接受准则

个人风险Ｉ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ｉｓｋ）是最早由荷兰住房

规划和环境部ＶＲＯＭ提出的一种个人安全风险的评

估与接受准则，该准则以人员伤亡数及其可能发生的

概率为考核指标。个人风险ＩＲ是指长期生活在某一

特定场所的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人员由于遭受某种

危害事故而导致死亡的概率，其数学模型的表达式为：

ＩＲ＝Ｐｆ·Ｐｄ　ｆ （１）
式中：Ｐｆ为风险 事 故 发 生 的 基 础 概 率；Ｐｄ　ｆ为 风 险 事

故发生后可能导致人员死亡的条件概率。
目前，国际上制定和建立的个人风险接受准则主

要有以下几种：
（１）荷兰ＩＲ主要用于确定危害装置、道路运输和

机场的个人风险：

ＩＲ＜１×１０－６／年 （２）
（２）荷兰的水务技术咨询协会ＴＡＷ 根据个人参

与风险活动的自愿程度，为风险接受准则设置了一个

范围：

ＩＲ＜β×１０
－４／年 （３）

式中：β为意愿系数，该系数依据个人参与某项活动的

自愿程度和期望获利的大小而不同，取值随着自愿程

度不同和获利程度不同在１００～０．０１之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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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英国健康与安全委员会 ＨＳＥ根 据 参 与 人 员

的不同，制定了个人风险接受准则ＩＲＨＳＥ：

ＩＲＨＳＥ≤１×１０－６／年 （４）

式中：１×１０－６是一个对于工人和公众来说广泛的可接

受风险和可容忍风险之间的边界。
由于使用方法和具体应用情况存在差异，不同国

家和组织制定的个体风险准则也存在明显差异。一般

认为个人风险低于１×１０－６／年被认为已经“低至合理

水平”，而生活、工作在高于１×１０－６／年环境中的人或

多或少和自己的意愿有关。

１．２　社会风险接受准则

社会风险ＳＲ（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ｉｓｋ）用于表示某种特定危

害发生后，特定人群中遭受某个水平伤害的人数和频

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定义某区域（ｘ，ｙ）的个人风

险水平为ＩＲ（ｘ，ｙ），当地的人口密度为ｈ（ｘ，ｙ），则该

地区的社会风险可表示为：

ＳＲ ＝Ｅ（Ｎ）＝
Ａ

ＩＲ（ｘ，ｙ）ｈ（ｘ，ｙ）ｄｘｄｙ （５）

式中：Ａ为考虑地区的面积。
社会风险准则通常用Ｆ－Ｎ 曲线图来表示。Ｆ－

Ｎ 曲线是一条各种风险事故所允许发生的限制曲线，

Ｆ－Ｎ 曲线是一个在二维的区间上表示死亡人数与死

亡概率之间的函数关系：

１－ＦＮ（ｘ）＝Ｐ（ｘ＜Ｎ）＝∫
∞

ｘ
ｆＮ（ｘ）ｄｘ （６）

式中：ＦＮ（ｘ）为 年 平 均 死 亡 人 数 的 概 率 分 布 函 数；ｆ
Ｎ（ｘ）为年平均死亡人数的概率密度函数；Ｐ（ｘ＜Ｎ）为

年均死亡人数小于Ｎ 的可能发生概率；Ｎ 为某项工程

允许人员伤亡值（人数）；ｘ为某项工程可 能 人 员 伤 亡

值（人数）。
式（７）为Ｆ－Ｎ 曲线的一种常见表述形式，每年死

亡人数大于Ｎ 的概率：

１－ＦＮ（ｘ）＜Ｃｘｎ
（７）

式中：ｎ为风险极限曲线的斜率；Ｃ为风险极限曲线位

置确定常数。在上述公式中，当ｎ＝１时，称 为 中 性 风

险；ｎ＝２时，称为风险厌恶。

１．３　经济风险接受准则

目 前，国 内 外 各 个 行 业 还 没 有 统 一 的 经 济 风 险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ｉｓｋ）接受准则，部分领域采取Ｆ－Ｄ 曲线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ａｍａｇｅ　Ｃｕｒｖｅ）来表示经济风险，Ｆ－Ｄ
曲线描述了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其超越概率之间的

函数关系。Ｆ－Ｄ曲线可以由经济损失的概率密度函

数ｆＤ（ｘ）得出：

１－ＦＤ（ｘ）＝Ｐ（ｘ＜Ｄ）＝∫
∞

ｘ
ｆＤ（ｘ）ｄｘ （８）

式中：ＦＤ（ｘ）为经济损失的概率分布函数；ｆＤ（ｘ）为经

济损失的概率密度函数；Ｐ（ｘ＜Ｄ）为经济损失小于允

许损失Ｄ的可能发生概率；ｘ为经济损失。
以Ｆ－Ｄ曲线图表现的经济风险接受准则的确定

标准为：

１－ＦＤ（ｘ）＜Ｃｘｎ
（９）

式中：ｎ为风险极限曲线的斜率；Ｃ为风险极限曲线位

置确定常数。

１．４　环境风险接受准则

挪威海洋部门ＮＯＲＳＯＫ建议以Ｆ－Ｔ曲线来表

示环境风险，Ｆ－Ｔ 曲 线 描 述 了 被 破 坏 环 境 系 统 恢 复

所需时间的超越概率：

１－ＦＴ（ｘ）＝Ｐ（ｘ＜Ｔ）＝∫
0

ｘ
ｆＴ（ｘ）ｄｘ （１０）

式中：ＦＴ（ｘ）为环境系统恢复时间的概率分布函数；ｆＴ
（ｘ）为环境系统 恢 复 时 间 的 概 率 密 度 函 数；Ｐ（ｘ＜Ｔ）
为环境系统恢 复 所 需 年 数 小 于 允 许 年 数Ｔ 的 可 能 发

生概率；ｘ为环境系统恢复所需年数。
以Ｆ－Ｔ曲线图表现的环境风险接受准则的确定

标准为：

１－ＦＴ（ｘ）＜Ｃｘｎ
（１１）

式中：Ｃ、ｎ意义同前。

２　中国公路隧道运营风险接受准则 研

究

　　截至目前，国内外专门针对公路隧道运营风险接

受准则的研究很少。该文确定公路交通行业的个人及

社会风险接受准则工作的基本思路是：
（１）收集其他国家关于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可接

受准则的相关数据。
（２）收集中国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飓风等）和

人为灾害（如交通事故、火灾等）造成的各种非正常死

亡情况的有关资料，整理统计出相应的死亡率。
（３）收集中国政府及社会劳动保护组织对某些特

定行业（如：煤矿业、建筑业等）历史上发生事故的类别

（如：特大事故、重大事故等）划分依据。
（４）收 集 发 生 在 历 史 上 和 近 期 的 公 路 交 通 行 业

（特别是公路隧道）发生破坏性事故所造成的人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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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伤亡率。
（５）分析对比上述 资 料，提 出 可 接 受 人 员 伤 亡 率

的建议。
（６）通过问卷调查 的 形 式，咨 询 熟 悉 公 路 隧 道 行

业相关专业人员和管理专家的意见。
（７）在此基础上，制 定 出 较 为 合 理 的 社 会 可 接 受

的公路隧道行业人员伤亡准则。

２．１　个人风险接受准则研究

（１）中国公路交通事故统计及分析

获取充足的事故统计资料和数据是进行人群聚集

风险计算的前提。该文从《安全与环境学报》历年事故

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网

站上获取了部分国内公共场所事故统计资料（时间跨

度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图２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各类事故

造成人员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从统计结果看，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是 造 成 人 员 死 亡 的 主 要 因 素，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年共造成约８６．４万人死亡，占各类 事 故 总 死 亡

人数的比例约为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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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我国各类事故死亡

人数占总事故数的比例

通过对中国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人口总数进

行公式拟合，可以得出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各年份中国

的人口总数，同时结合公布的各类事故死亡人数以及

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绘制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率、总事

故死亡率以及自然灾害死亡率对比图（图３）。从统计

图中可以看出：从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交通事故死亡率以及

总事故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道路交通事故率从２０００
年的７．３９×１０－５／年 下 降 至２００８年 的５．５５×１０－５／
年，全部事故 死 亡 率 从２０００年 的９．３×１０－５／年 下 降

至２００８年 的６．８９×１０－５／年。自 然 灾 害 由 于 受 每 年

气候影响，有一定的变化。从已公布的２０００—２００７数

据来看，自然灾害造成的平均死亡率约为２．０×１０－６／
年，较之各类事故造成死亡率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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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人风险接受准则研究

制定个人风险接受准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制

定个人风险接受准则时，应考虑多个因素。主要有：

１）与现有标 准 的 协 调。从 各 国 已 制 定 的 个 人 风

险标准来看，可 接 受 标 准 大 多 为１×１０－６／年，可 忍 受

的标准一般从１×１０－４～１×１０－５／年不等。

２）个人承受风险的自愿性。一般而言，人们对于

自愿参加的活动的容忍度要大于非自愿参与的项目。
因此，公众驾车或乘车参与道路交通及通过公路隧道

属于一种中性偏非自愿的行为，Ｖｉｒｌｉｎｇ认为驾车行为

造成的事故率可作为可接受准则的边界。

３）技术风险 的 影 响。人 们 对 于 由 于 自 然 原 因 造

成的个人风 险 容 忍 度 要 大 于 由 于 人 为 原 因 造 成 的 风

险。大型工程由于地质、地形、技术条件比较复杂带来

了较大的风险，公众对于大型工程的风险容忍度往往

会有所提高。但是，大型工程建设是经过严格评估和

授权的，公众认为该工程的风险应该是公众能够承受

的。因此，公众对于大型工程由于技术风险高给带来

风险提高有一定的容忍度，但是有限的。从近几年的

统计资料来看，自 然 灾 害 带 给 中 国 公 众 的 风 险 在２×
１０－６／年左右，而事故造成的平均死亡率在６．９×１０－５

～１．１×１０－４／年左右，对于特定的人群（如工人）则更

高，公路交通事故造成的平均死亡率在５．６×１０－５～
８．５×１０－５／年之间。

４）统计风险。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部

分行业事故或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可能由于种种

原因未能计入统计范畴。因此，从中国国情考虑，人口

实际总死亡率会适当增加。

５）可实现性。从前述统计资料看，中国公路交通

事故造成的公众死亡是所有事故中的最主要的因素，
约占总死亡人数的７９％，且道路事故死亡率在逐年下

降。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近几年机动车保有量

在逐年上升，而且该趋势一直在延续。大量的新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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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因此，未来

一段时间内公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死亡仍将是影响

所有事故死亡率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如果个人风险可

接受准则定得过于严格，政府或者投资者付出成本过

高，该准则将会难以实行。
因此，结合上述几条设置原则，确定中国公路交通

个人风险的 可 接 受 标 准 与 国 际 上 常 用 的 标 准 应 该 一

致，即为１×１０－６／年。对 于 可 忍 受 标 准，根 据 目 前 的

现状，建议中国 交 通 行 业 的 标 准 确 定 为５×１０－５／年。
则公路交通行业个人风险接受准则为：可接受标准：１
×１０－６／年；可忍受标准：５×１０－５／年。

２．２　社会风险接受准则研究

确定社会风险接受准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它受政治、经济、公众心理、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
该文仅以国际上常用的Ｆ－Ｎ 曲线作为接受标准来进

行研究，首先需要确定风险曲线的起点、终点，曲线斜

率ｎ以及常数Ｃ。图４为欧洲几个国家采用或推荐采

用的公路隧道社会风险接受准则Ｆ－Ｎ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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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部分国家采用的公路隧道社会风险接受准则Ｆ－Ｎ曲线

Ｍｉｌａｎ　Ｈｏｌｉｃｋｙ通过对 欧 洲 常 用 的 几 种 公 路 隧 道

社会风险接受准则Ｆ－Ｎ 曲线进行分析，认为英国、奥
地利的Ｆ－Ｎ 曲线上限属于一种宽松的边界，捷克的

上限属于一种比较严格的边界，荷兰的上限则属于一

种中性的边界。而捷克、奥地利的下限属于较为严格

的边界。他认为采用严格的下限边界将导致ＡＬＡＲＰ
区域过宽，实际操作过程中难以满足下边界要求。按

Ｍｉｌａｎ　Ｈｏｌｉｃｋｙ对边界的分 类，瑞 士 的 上、下 限 设 置 应

属于最为严格的边界，这与瑞士的国情有关。因此，在
中国公路隧道运营风险接受准则制定中应充分考虑这

些因素。
（１）风险厌恶水平

对于整 个 社 会 而 言，１次 死 亡１０人 的 事 故 与１０
次死亡１人的事故，产生的后果从理性上讲是相同的。

但是公众对于一次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反应往往要大

得多。相对于发生概率小但后果严重的事故，人们更

容易接受发生概率较大但后果较小的事故。这反映了

公众的风险厌恶态度。荷兰和瑞士就是采用了风险厌

恶的Ｆ－Ｎ 曲线，而英国、捷克和奥地利等国家采用了

风险中性的Ｆ－Ｎ 曲线，斜率ｎ取为１。
风险厌恶是社会的一种非理性现象，但确实普遍

存在。重大事故有时会产生巨大的负面社会影响，并

可能超出事故本身的范畴，引起的连锁反应和附加损

失难以预料，因此对于决策者来说必须加以重视。文

献［２４］中曾建议中国长大隧道工程建设期社会风险准

则Ｆ－Ｎ 曲线斜率ｎ定为２。参考国外的研究结果并

结合中国国情，建议将中国公路隧道运营期Ｆ－Ｎ 曲

线斜率定为２。
（２）与现有安全生产法规体系相协调

中国现有的安 全 生 产 法 规 体 系 为２００７年６月１
日执行的国务院《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和ＧＢ　６４４１－８６《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公

路隧道建设安全风险评估指南》（试用本）参考上述的

相关规定，对事故人员伤亡等级标准进行了定义，如表

１所示。

表１　人员伤亡等级标准

等级 定义

１ 重伤５人以下

２ 人员死亡（含失踪）３人以下或重伤５～１０人

３ 人员死亡（含失踪）３～１０人或重伤１０～５０人

４ 人员死亡（含失踪）１０～３０人或重伤５０～１００人

５ 人员死亡（含失踪）３０人以上或重伤１００以上

根据公安部公布的交通事故年度统计数据，在有

死亡发 生 的 交 通 事 故 中，死 亡 人 数 大 多 在１～３人 之

间，因此建议死亡人数的起点定为１；同时参考相关资

料，所有公路隧道运营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都远小于

１　０００人（造成１　０００多人死亡的萨兰隧道事故是在特

殊军事背景下造成的，在此不予考虑），建议中国风险

忍受线死亡人员的截止线定为１　０００人。
（３）事故概率起点的确定

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每年交通事故相关统计数据，
中国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交 通 事 故 的 年 万 车 死 亡 率 如 表２
所示。从表２可以看出中国公路交通万车死亡率在逐

年下降，至２００８年已降至４．３，表明中国 的 道 路 安 全

水平正在逐渐提高。然而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欧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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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相比，中国的万车死亡率仍是比较高的。中国与欧

洲各国相同年份的万车死亡率对比如表３所示。

表２　中国历年万车死亡率统计

年份 万车死亡率 年份 万车死亡率

２００２　 １３．７　 ２００６　 ６．２

２００３　 １０．８　 ２００７　 ５．１

２００４　 ９．９　 ２００８　 ４．３

２００５　 ７．６　 ２００９　 ３．６

表３　中国与部分国家万车死亡率对比

国家
万车死亡率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

中国／他国（倍）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

中国 １３．７　 ４．３

英国 １．１８　 ０．８７　 １１．６　 ４．９

法国 ２．１６　 １．３　 ６．３　 ３．３

荷兰 １．２１ － １１．３ －

丹麦 １．８７ － ７．３ －

日本 ０．８１　 ０．６３　 １６．９　 ６．８

美国 １．７９　 １．６３　 ７．７　 ２．６

如图４所示，英国、奥地利和荷兰均将Ｆ－Ｎ 曲线

忍受线的概率起点设置为１×１０－１，捷克和 瑞 士 则 将

忍受线的概 率 起 点 设 置 为１×１０－２。而 根 据 表２、３，

２００２年中 国 的 万 车 死 亡 率 是 欧 美 各 国 的６．３～１６．９
倍，至２００８年，仍是英国的４．９倍，北欧国家的７．８～
９．１倍。中国的万车死亡率要远大于欧美等国家。参

照开放空间道路上的万车死亡率国内外比例，假定隧

道内交通事故死亡率国内外比例与道路上相一致。公

路隧道风险接受准则上限（忍受线）确定的一个原则就

是隧道内的风险不应该超过开放空间道路上的风险。
因此，在拟定中国公路隧道忍受线概率起点时宜适当

提高并考虑一定的前瞻性，结合英国、奥地利和荷兰的

标准，建议中国Ｆ－Ｎ 曲 线 忍 受 线 的 概 率 起 点 提 高５
倍为５×１０－１。

在确定社会风险接受准则下限（接受线）时，一般

采用上限（忍受线）起点的１／１００～１／１　０００。接受线的

制定一般均较为严格，且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捷克、
奥地利和瑞士均将隧道内风险下限（接受线）的概率起

点设置为１×１０－４。考虑到建议的Ｆ－Ｎ 曲线已经采

用了较为严格的风 险 厌 恶 的 斜 率，因 此 将 中 国Ｆ－Ｎ
曲线忍受下限的概率起点设为１×１０－３。

根据已经拟定的Ｆ－Ｎ 曲线的斜率、死亡人数起

始点以及上下限的起始点，最终建议中国公路隧道运

营社会风险接受准则Ｆ－Ｎ 曲线如图５所示。图６是

建议的运营风险接受准则Ｆ－Ｎ 曲线与欧洲几个国家

风险接受准则Ｆ－Ｎ 曲线的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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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建议的中国公路隧道运营社会风险接受

准则Ｆ－Ｎ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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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建议的中国公路隧道运营风险接受准则与

部分国家Ｆ－Ｎ曲线对比图

２．３　经济风险接受准则研究

对于风险造成的损失，人们首先关心的是生命损

失。欧洲各国及香港对于风险接受准则的研究主要还

是集中在与生命安全相关的个人风险接受准则和社会

风险接受准则这两方面，对经济风险接受准则的研究

则相对较少。
一般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主要还是集中在车

辆以及货物损失方面，只有小概率的火灾事故、危险品

事故以及地震等事故会给隧道结构造成较大的损失。
国务院２００７年发布的《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以及《公 路 隧 道 建 设 安 全 风 险 评 估 指 南》（试 用

本）中对经济损失等级进行了定义，如表４所示。
参照表４中经济损失的定义并做适当修正，将第

一个等级的下限定为５０万元并作为经济损失的起点。

５０　０００万元作为经济损失的截止线，可以满足中国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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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路隧道运营 造 成 损 失 的 极 限。式（９）中 的Ｆ－Ｄ
曲线中上限起点概率的取值，参照Ｆ－Ｎ 曲线中较为

中性 的 边 界，与 生 命 损 失 不 同，不 再 进 行 提 高，Ｃ 取

０．１，ｎ取２。最终建议的中国Ｆ－Ｄ曲线如图７所示。

表４　经济损失等级标准

等级 定义

１ 损失５００万元以下

２ 财产损失５００～１　０００万元

３ 财产损失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万元

４ 财产损失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万元

５ 财产损失１０　０００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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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建议的中国公路隧道运营经济风险接受准则Ｆ－Ｄ曲线

２．４　环境风险接受准则研究

（１）现行规范标准中对风险损失的分级

目前，国内外对于环境风险还没有较为科学合理

和完善的环境风险接受准则。中国《公路隧道建设安

全风险评估指南》（试用本）与《铁路隧道风险评估与管

理暂行规定》中对环境等级标准等级定义分别如表５、

６所示。挪威对 环 境 等 级 的 分 级 标 准：轻 微 的 环 境 污

染指 需 要１个 月 到１年 恢 复，中 等 的 环 境 污 染 指 需 要

１～３年恢复，明 显 的 环 境 污 染 指 需 要３～１０年 恢 复，
严重的环境污染指需要１０年以上恢复。

表５　环境等级标准

等级 损失严重程度描述

１
涉及范围很 小，无 群 体 性 影 响，需 紧 急 转 移 安 置 小

于５０人

２
涉及范围较 小，一 般 群 体 性 影 响，需 紧 急 转 移 安 置

５０～１００人

３
涉及范围大，区域正常经 济、社 会 活 动 受 影 响，需 紧

急转移安置１００～５００人

４
涉及范围很 大，区 域 生 态 功 能 部 分 丧 失，需 紧 急 转

移安置５００～１　０００人

５

涉及范围非 常 大，区 域 内 周 边 生 态 功 能 严 重 丧 失，

紧急转移安置１　０００人以上，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

受到严重影响

表６　环境影响等级标准

后果定性描述 后果等级 环境影响描述

灾难性的 ５ 永久的且严重的

很严重的 ４ 永久的且轻微的

严重的 ３ 长期的

较大的 ２ 临时的但严重的

轻微的 １ 临时的且轻微的

如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环境风险的定义并不统

一，中国《公路隧道建设安全风险评估指南》（试用本）
中定义环境风险等级标准考虑了事故对环境的影响范

围、影响人数，而挪威和铁路的标准中则仅考虑了时间

的因素。因此，考虑与国家标准的衔接，该文建议中国

的环境风险等级标准如表７所示。

表７　建议中国的环境风险等级标准

等级 损失严重程度描述 恢复时间

１ 涉及范围很小，无群体性影响，需紧急转移安置小于５０人 ６个月以下

２ 涉及范围较小，一般群体性影响，需紧急转移安置５０～１００人 ６个月至１年

３ 涉及范围大，区域正常经济、社会活动受影响，需紧急转移安置１００～５００人 １～３年

４ 涉及范围很大，区域生态功能部分丧失，需紧急转移安置５００～１　０００人 ３～１０年

５
涉及范围非常大，区域内周边生态功能严重丧失，紧急转移安置

１　０００人以上，正常的经济、社会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１０年以上

　　（２）环境风险接受准则研究

环境风险接受准则在表７的基础上，考虑以环境

恢复时间来表示环境损失。在确定横轴风险损失时，
参考社会风险的制定原则，考虑以第２个级别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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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起始点６个月作为横轴起点，为临时环境损失；以

６　０００个 月（５００年）作 为 截 至 线，为 永 久 性 的 环 境 损

失。建议的中国公路隧道运营环境风险接受准则Ｆ－
Ｔ曲线如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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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建议的中国公路隧道运营环境风险接受准则Ｆ－Ｔ曲线

３　结论

（１）通过 对 中 国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 各 类 主 要 事 故 死

亡率以及自然灾害死亡率进行统计分析，并结合个人

风险接受准则的制定原则，提出了中国公路交通行业

的个人风险接 受 准 则：可 接 受 标 准 为１×１０－６／年，可

忍受标准为５×１０－５／年。
（２）通过对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社会风险接受准

则进行总结分析，并结合社会风险接受准则的制定原

则以及中国国情，给出了建议的中国公路隧道运营社

会风险接受准则Ｆ－Ｎ 曲线，进而给出了建议的中国

公路隧道运营经济风险接受准则Ｆ－Ｄ曲线以及环境

风险接受准则Ｆ－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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